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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充分有效運用資源，健全社團運作，提昇

社團活動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補助原則：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來源以自行籌措為原則，若需向學

校申請補助，除配合學校臨時性舉辦之活動外，皆需於規定之期

限內向學務處提出計畫，由該處檢討年度編列之訓輔相關費用，

依申請活動之特性，審訂補助額度，經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支用。 

第三條 經費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學校正式核准成立之學生社團或自治團體，並受學務處輔導

者。  

二、 社務運作正常。  

三、 過去無不良違規紀錄 (含活動申請、活動過程經費結報、社辦

管理等)。 

第四條 為使經費有效且合理之運用，各項活動之補助經費支用規定如

下：  

一、 人事費：講座、評審、解說及裁判費：邀請校內外人士舉行座

談會，或擔任評審、解說、裁判者，補助人數及金額依照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基準表為主。需檢陳受邀請者個人

或團體之學經歷或簡介以申請補助。 

二、 交通費：社團於臺南市參加活動者，以不補助交通費為原則；

凡經核准補助交通費者，得以實報實銷之方式，或補助臺南市

至該地之自強號（含）以下火車來回票價，或大眾運輸車輛來

回票價。 

三、 膳宿費：凡經核准補助膳宿費者，辦理半日膳費 80元為上

限；辦理 1日(含)以上膳費 200元為上限，住宿費每日 800元

為上限。 

四、 活動用具費之補助：社團舉辦活動，如需購買活動用具者，視

活動實際需求，酌以補助。 



五、 一般型活動及專案型活動補助標準得參照「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學生社團經費補助標準一覽表」，若有特殊狀況，經校長裁

示，得調整之。 

第五條 下列活動不得列入範圍補助（若其已通過審查補助，但事後發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補助款亦不予發給）。 

一、 各類社團的迎新、送舊、聯誼，非系列性之演講、座談、參

觀、考察等社內活動。 

二、 與社團宗旨不符合之活動。 

三、 有營利性質之活動。 

四、 活動預算項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列有發給工讀金者。 

（二） 行政費用超過該項活動總預算百分之五者。 

五、 以政黨或宗教名義舉辦活動或為校內、外選舉活動造勢者。 

六、 從事校內、外各種非法抗爭活動者。 

七、 改選交接表及學期計畫表逾期未繳交者。 

八、 帳目造假或有其他違法事項，經查屬實者，得報請校規處置。  

第六條 申請程序 

一、 社團辦理活動前應特別注意經費收支是否可以平衡，以免因經

費不足造成社務推動之困擾。 

二、 凡欲申請補助之社團需在每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填報活動計畫

表及經費總預算表，傳送至學務處辦理，未按時繳交者一律不

予補助，並應於活動開始前至少一個月，提出活動辦理申請。 

第七條 年度補助經費審核 

一、 補助額度：  

(一) 社團舉辦活動需以自籌經費為主，如所需經費過鉅，無力

全部籌措者，方得申請部份補助。 

(二) 各社團申請補助項目之多寡，學務處得先行公告設限；但

配合學校舉辦活動者，不受此限制。  

二、 審核：各社團將活動計畫表、經費申請表兩項資料於時限內送

交學務處審查，依年度學務相關經費編列補助之額度，經學期

初學生社團負責人會議審議後實施。   

第八條 請款手續 

凡經核准補助之社團，須於規定期限內檢具單據辦理請款，於陳

核後至本校總務處出納請款。  

第九條 核銷手續 

一、 活動經核准，於活動結束後，須將憑證收據等黏貼於支出憑證

粘存單上，並檢附申請表、計劃書、活動成果(照片)及其他相

關資料申請核定補助之款額。 



二、 申請經費補助必須檢附正式合格之支出憑證，且以學校印製之

支出憑證粘存單填寫。 

三、 須於規定之核銷期限內辦理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四、 核銷時檢具之單據，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統一發票： 

1. 二、三聯式均須填寫『買受人』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統一編號為「17960853」。 

2. 三聯式之第二、三聯核銷時須同時存在。 

（二） 普通收據： 

1. 必須填寫『抬頭』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及蓋有『免用

發票專用章』。 

2. 店章內容必須有『賣方』統一編號，必須於右上角統一

編號處，填寫學校統一編號『17960853』。  

3. 須有店章及負責人章。  

4. 收據金額上限不得超過 8000 元。  

5. 保險費收據要保人須填註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三） 收銀機發票：必須打上本校統一編號「17960853」。  

（四） 所有發票及收據，均需詳列購買物品項目或有商家開列

載明明細之出貨單。  

第十條 如欲申請經費之活動其內容項目未包括上列條文，則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基準表斟酌補助。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生社團經費補助標準一覽表 

一般社團活動 

項目 補助標準及補助上限 備註 

社團活動演講費 1. 校外老師每小時1,600元 

2. 校內老師每小時800元 

1. 非社團指導老師 

2. 每學期以4小時為限 

社團幹部研習或訓練 1. 單一社團補助為60%為原則 

2. 二個或以上之社團以補助

80%為原則 

1. 以校內辦理為限 

2. 時間以1日為限 

專案型活動 

項目 補助標準及補助上限 備註 

全校性活動或競賽 15,000元 1. 參加對象以全校學生為主 

2. 競賽活動以補助評審費及獎

勵(禮券或禮品)為主 

校際性研習活動或競賽 20,000元 1. 以校內辦理為限 

2. 校際至少3校以上 

3. 至校外辦理者則另案申請 

參加外校舉辦觀摩研習

活動或競賽 

15,000元 每學期以1次為限 

參加服務學習工作 1. 平日服務團:保險費及油資 

2. 假日服務團:10,000元 

3. 寒暑假服務團:40,000元 

 

社團動靜態成果展 1. 單一社團補助為60%為原則 

2. 二個或以上之社團以補助

80%為原則 

 

學校特委辦活動 另案申請  

與推展學校有關活動 另案申請  

附註： 

一、社服或活動制服，一概不予補助。 

二、各項活動將視實際活動規模、經費預算及活動效益作補助金額增減之依

據。 

 


